
	Pro dilectis of Honorius III 1220
教宗何諾略三世「為鍾愛的」


	簡 介

為進一步加強先前所發出的諭令，這一份詔書，是向法國的教長們發出；那裏對盛行未經批核的傳教活動，產生莫名的驚恐。事實上，經教廷特使高崗（Robert Courcon）批准，巴黎教區於公元1213年立法，並在次年的盧昂會議（Council of Rouen 1214年）伸延至整個省份，把所有巡迴的傳道者，特別是那些收集救濟的人，列為非法。佐敦（Jordan of Giano）在他的「編年紀（Chronicle）」當中所述的，十分可能是在引用這一書函：「當小兄弟們到法國的時候..他們被視為異端而被受壓止。然而，當那主教
及長上們閱讀他們的會規時..他們遂向教宗主人何諾略徵詢此事。教宗以一封書函回覆，宣稱會規的真確性，因為它已得到聖座的認可；而小兄弟們以獨特的方式，確切是羅馬教會的兒子及真正的公教徒。
」


何諾略，主教，天主眾僕之僕，致全體可敬的兄弟們，總主教及主教；並致全體鍾愛的神子，建立在全法蘭西國境內的眾院牧、總鐸、總執事，及其他教會教長：祝願健康及宗座遐福。
我們在先前給你們的書函中，已提及關於我們所鍾愛小兄弟會的神子們，為了讓你們能注視他們，有如是在天主的愛的眼而被舉薦者
。但是，我們現在得知，你們當中尚有人對這同一修會仍然存疑。我們也從其他我們能全心信任的報告中得知，雖然事實上我們已給這些兄弟們發出書函，指示你們毋須在任何方面懷疑他們；但你們當中的一些人，甚至禁止這些兄弟們在其教區內逗留。

因此，我要你們所有人特別注意，我們把他們的修會列於經我們正式批核者之中；而且我們認定這修會的兄弟們，是真誠的公教徒及虔敬的人。我們因此透過這些宗座書信的機會，警告及勸諭你們，事實是規定及命令你們：視他們為真誠信徒及修道者，容許他們進入你們的教區。亦為了尊崇上主們及我們，一如我們所善意地推薦者。

我們在教宗位第四年（1220年），五月二十九日，頒發於維特堡（Viterbo）。

� 大概是Peter Of Nemours, 1208-19。


� 錄自Jordan的Thirteenth Century Chronicles。雖然一些會士已於1217年被派遣到法國，但方濟會士大概直到1219年會議後，才由Pacifico兄弟領隊，到達巴黎地區。


� 應是指Cum dilecti，或是另一封發給巴黎地區主教們的書信。教宗在此用了法定名詞「Ordo（修會）」，雖然小兄弟會尚未有被批准的會規，未符合修會的資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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